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佳都新太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18 年第四次临时股东大会会议议程 

现场会议时间：2018 年 7 月 9 日 14:30 

网络投票时间： 

交易系统投票平台投票时间  2018 年 7 月 9 日 9:15-9:25，9:30-11:30，13:00-15:00 

互联网投票平台投票时间    2018 年 7 月 9 日 9:15-15:00 

现场会议地点：广州市天河区新岑四路 2 号公司三楼会议室 

参会人员：2018 年 7 月 2 日在册的全体股东，公司董事、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 

会议议程： 

一、 审议议案（请宣读人介绍重点内容，请参会股东参阅书面材料） 

序号 议案 页码 

1 关于房地产业务专项自查报告 4 

2 
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控股股东和实际控制人关于公司房地

产业务相关情况的承诺 
8 

二、 讨论议案，股东发言。 

发言注意事项：在股东大会召开过程中，股东要求口头发言或就有关问题提出质询，

应当经大会主持人同意，方可发言或提出问题；股东发言时，应当首先报告股东姓名（或

名称）；股东要求发言时不得打断会议报告人的报告或其他股东的发言；除涉及公司商业

秘密不能在股东大会上公开外，公司的董事会、监事会有义务认真负责地回答股东提出

的问题。 

三、 就上述议案进行投票表决。 

1. 由主持人宣布计票、监票人名单（监事一名，股东代表两名，律师）。 

2. 会议投票。 

3. 休会 10 分钟，监票人工作。 

4. 复会，待网络投票结果出来后由监票人宣布投票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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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主持人宣布上述议案是否通过。 

五、 主持人宣读 2018 年第四次临时股东大会会议决议。 

六、 请律师宣读关于本次股东大会的法律意见书。 

七、 与会董事在会议决议和会议记录上签字。 

八、 主持人宣布 2018 年第四次临时股东大会结束。 

 

 

佳都新太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8 年 7 月 9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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议案一： 

关于房地产业务专项自查报告 

 

佳都新太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称“佳都科技”“本公司”或“公司”）拟公开发

行可转换公司债券，相关议案已经公司第八届董事会 2018 年第三次临时会议和 2017 年

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根据《国务院关于坚决遏制部分城市房价过快上涨的通知》（国

发[2010]10 号）、《国务院办公厅关于继续做好房地产市场调控工作的通知》（国办发

[2013]17 号）和《闲置土地处置办法》等法律法规的规定以及《证监会调整上市公司再

融资、并购重组涉及房地产业务监管政策》等相关文件之规定，本公司对公司及合并报

表范围内的下属子公司报告期内的房地产业务情况进行了自查，并出具本专项自查报告： 

 

一、自查范围 

 

本次自查期间为本次申请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的报告期。 

本次自查范围为公司及合并报表范围内的下属子公司报告期内是否存在闲置土地和

炒地，捂盘惜售、哄抬房价等违法违规行为，是否存在被行政处罚或调查的情况。 

 

（一）公司房地产业务概况 

报告期内，公司及合并报表范围内下属子公司仅梅州市佳万通置业发展有限公司（以

下称“佳万通”）的经营范围涉及房地产业务。除佳万通外，公司及合并报表范围内的其

他子公司不存在经营房地产业务的情况。 

 

（二）佳万通相关情况 

佳万通成立于 2017 年 8 月 31 日，住所为梅州市梅江区梅塘东路折桂窝三角镇政府

大楼 7 楼 703 房，佳万通公司章程记载且经工商登记部门核准的经营范围为“房地产开

发经营；房地产中介服务；房地产咨询服务；网络技术研究、开发；计算机技术开发及

技术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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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佳万通的经营范围包括房地产开发经营，但其实际系本公司为建设梅州大数据

产业园而成立的项目公司，并非属于房地产开发公司。自佳万通成立至本自查报告出具

之日，其拥有使用权的土地仅有一宗，即位于梅州市梅江区三角镇龙上村的编号为

PM-A17030号的地块，该宗国有土地使用权取得情况如下： 

1. 2016年 7月，佳都科技与梅州市人民政府签署《梅州市“智慧城市”建设战略合

作框架协议》，该协议约定了双方的合作内容，其中包括佳都科技将在 2016-2020年内投

入 2亿元用于大数据产业园建设。 

2. 2017年 8月，经公司第八届董事会 2017 年第六次临时会议审议通过，佳都科技

参与竞买梅州市国土资源局公开出让的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并竞得编号为 PM-A17030 号

地块的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同月，佳都科技及全资子公司西藏佳都创业投资管理有限

公司投资设立佳万通作为上述土地成交项目的开发主体。 

3. 2017年 9月，梅州市国土资源局与佳万通签署《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出让合同》。

根据该合同约定，佳万通同意该合同项下宗地建设项目在 2018年 11月 12日之前开工，

不能按期开工的，应提前 30日提出延建申请，延建期限不得超过一年。 

4. 2017年 10月，佳万通取得梅州市城乡规划局核发的《建设用地规划许可证》。 

5. 2017 年 12 月，佳万通取得梅州市国土资源局核发的“粤（2017）梅州市不动产

权第 0038210号”《不动产权证书》。 

截至本自查报告出具日，前述土地尚未动工建设。 

 

 二、关于报告期内是否存在闲置土地和炒地，捂盘惜售、哄抬房价等违法违规行为

的自查 

 

经本公司自查： 

1. 本公司及合并报表范围内的下属子公司报告期内不存在闲置土地的行为，未曾收

到《闲置土地认定书》《征缴土地闲置费决定书》《收回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决定书》等

被有关国土资源主管部门认定存在土地闲置、征缴土地闲置费、收回土地的情形。 

2. 本公司及合并报表范围内的下属子公司报告期内不存在直接对外转让土地使用权

的行为，亦不存在将开发建设投资未达到项目总投资 25%以上的房地产开发项目对外转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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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行为，不存在炒地的情况。 

3. 本公司及合并报表范围内的下属子公司均不涉及商品房开发业务，不存在捂盘惜

售、哄抬房价行为。 

 

三、关于报告期内是否存在被行政处罚或调查的情况及相应的整改措施和整改效果 

 

经本公司自查，本公司及合并报表范围内的下属子公司报告期内不存在被有关国土

资源主管部门予以行政处罚的情形，亦未曾收到有关国土资源主管部门发出的《调查通

知书》，不存在正在被立案调查的情况。 

 

四、关于本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本公司控股股东和实际控制人已作出

的承诺 

 

本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本公司控股股东和实际控制人已作出如下承诺： 

“1、佳都科技及其合并报表范围内的下属子公司报告期内不存在闲置土地和炒地，

捂盘惜售、哄抬房价等违法违规行为，亦不存在被有关国土资源主管部门行政处罚或调

查的情况。 

2、本承诺作出后，如佳都科技或其合并报表范围内的下属子公司因上述违法违规行

为受到有关国土资源主管部门行政处罚或被立案调查的，佳都科技将及时、如实披露相

关信息。 

3、截至本承诺函出具之日，如佳都科技及其合并报表范围内的下属子公司因存在未

披露的闲置土地、炒地、捂盘惜售、哄抬房价等违法违规行为，或存在未披露的因前述

违法违规行为而受到行政处罚或被调查的情形，并因此给佳都科技和投资者造成损失的，

本人/本公司将按照有关法律、行政法规的规定及证券监管部门的要求承担赔偿责任。” 

 

五、自查结论 

 

综上所述，本公司认为，本公司及合并报表范围内的下属子公司报告期内不存在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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置土地和炒地，捂盘惜售、哄抬房价等违法违规行为，亦不存在被有关国土资源主管部

门行政处罚或调查的情况。本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本公司控股股东和实际

控制人已就前述自查相关情况作出公开承诺，该等承诺真实、合法、有效。 

 

请股东大会审议。 

      

佳都新太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8 年 7 月 9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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议案二： 

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控股股东和实际控制人

关于公司房地产业务相关情况的承诺 

 

根据《国务院关于坚决遏制部分城市房价过快上涨的通知》（国发[2010]10号）、《国

务院办公厅关于继续做好房地产市场调控工作的通知》（国办发[2013]17 号）和《闲置土

地处置办法》等法律法规的规定以及《证监会调整上市公司再融资、并购重组涉及房地

产业务监管政策》等相关文件的要求，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控股股东和实

际控制人，就佳都科技开展房地产业务相关情况作出承诺如下： 

 

“1、佳都科技及其合并报表范围内的下属子公司报告期内不存在闲置土地和炒

地，捂盘惜售、哄抬房价等违法违规行为，亦不存在被有关国土资源主管部门行政处罚

或调查的情况。 

2、本承诺作出后，如佳都科技或其合并报表范围内的下属子公司因上述违法违规

行为受到有关国土资源主管部门行政处罚或被立案调查的，佳都科技将及时、如实披露

相关信息。 

3、截至本承诺函出具之日，如佳都科技及其合并报表范围内的下属子公司因存在

未披露的闲置土地、炒地、捂盘惜售、哄抬房价等违法违规行为，或存在未披露的因前

述违法违规行为而受到行政处罚或被调查的情形，并因此给佳都科技和投资者造成损失

的，本人/本公司将按照有关法律、行政法规的规定及证券监管部门的要求承担赔偿责

任。” 

 

请股东大会审议。 

佳都新太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8 年 7 月 9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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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〇一八年第四次临时股东大会 

现场表决注意事项 

一、 请认真核对每张表决票所注明的股东编号和股东姓名，并签名。 

二、 每张表决票设 2 项议案，请进行表决。 

非累积投票议案： 

1 关于房地产业务专项自查报告 

2 
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控股股东和实际控制人关于公司房地产业

务相关情况的承诺 

 

三、 请用蓝色或黑色钢笔、圆珠笔、水笔填写，不得用红笔或铅笔，否则表决票

的股权数视作弃权统计。 

四、 请在所列议案右方的“同意”、“反对”、“弃权”、“回避”中任选一项，

并在相应的空格中打“√”，不选或多选则该项表决视作弃权。累计投票议案，请填写

投票数。 

五、 表决票填写完毕请投入票箱或交给工作人员，如不投票，或股东（代理人）

未在表决票上签名的，该表决票的股权数视作弃权统计。 

六、 表决统计期间，请不要离开会场，待网络投票结果出来后宣布表决结果。 


